
社
會
業
獨
公
益
一
一
官
話
研
討
會
」

蔣
一
鹿
音

空，民
國
八
十
五
年
元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我
國
信

託
法
首
度
公
布
實
施
。
信
託
法
第
八
十
五
條
明

文
規
定

.. 

「
公
益
信
託
之
許
可
及
監
督
辦
法
，

由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。
」
內
政
部
於
八
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日
公
布
了
「
內
政
業
務
公

益
信
託
許
可
及
監
督
辦
法
」
。
該
辦
法
第
四
條

.. 

「...... 

，
但
信
託
財
產
在
一
定
金
額
以
上
者
，
向
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提
出
。
前
項

一
定
金
額
，
由
中

央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。
」
及
第
三
十
條

.. 

「
本
辦

法
所
需
書
表
格
式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。
」

上
述
之
「
一
定
金
額
」
及
「
書
表
格
式

」
'
內
政

部
於
九
十
年
八
月
十
日
公
布
施
行
。

鑑
於
社
會
司
在
一
定
金
額
及
書
表
格
式
會

議
過
程
中
，
多
位
縣
市
承
辦
人
員
和
社
褔
團
體

幹
部
紛
紛
表
示
存
疑
，
什
麼
是
社
會
業
務
公
益

信
託
?
為
了
宣
導
全
新
的
業
務
，
綜
合
規
劃
科

因
此
積
極
規
劃
7

北
、
中
、
南
、
東
四
場
的
社

會
業
務
公
益
信
託
研
討
會
，
分
別
於
九
十
年
十

月
十
五
日
、
十
月
二
十

二
日
、
十
月
二
十
九
日

\
?
」
及
十
一
月
五
日
在
台

! 心
)
北
、
台
中
、
高
雄
、

戶
ι
花
蓮
四
地
舉
行
。
各

持
一VZ
次
的
出
席
人
員
，

?

恥
，几

包
括

•• 

社
會
福
利
行

政
相
關
同
仁
、
社
會

福
利
相
關
團
體
幹

部
、
銀
行
信
託
業
從

業
人
員
和
會
計
師

等
。

會
中
除
了
由
東
吳
大
學
葉
肅
科
教
授
做

「
社
會
業
務
公
益
信
託
之
介
紹
」
外
，
所
有
與
會

人
員
均
熱
烈
參
與
綜
合
討
論
。

首
場
在
台
北
舉
行
的
研
討
會
，
大
家
對

組
要

「
財
團
法
人
」
及
「
公
益
信
託

」
深
表
疑
惑
?
會

不
會
因
公
益
信
託
業
務
的
倡
導
，
進
而
取
代
行

之
有
年
的
財
團
法
人
業
務
的
發
展
?
與
會
的
陳

文
炯
會
計
師
，
基
於
專
業
的
瞭
解
遂
主
動
聯
繫

在
爾
後
的
台
中
、
高
雄
、
花
蓮
三
場
，
特
為
大

家
做
「
公
益
信
託
與
財
團
法
人
之
比
較
暨
其
課

稅
原
則
分
析
」
o

四
場
的
研
討
會
，
落
幕
了
!
截
至
今
日
，

雖
尚
未
受
理
任
何
申
請
案
件
，
但
相
信
假
以
時

日
公
益
信
託
業
務
將
隨
時
代
變
遷
而
蓬
勃
發

展
1
.

為
了
因
應
業
務
的
需
要
及
大
眾
知
的
權

利
，
業
務
科
將
蒐
集
並
彙
整
四
場
研
討
會
的
相

關
問
題
製
作
成

β
h
w〉
上
網
登
錄
於
社
會
司
綜
合

業
務
網
頁
上
，
敬
請
期
待
!

(
本
文
作
者
為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研
究
員
)

期六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戶
片
叫

「h
d

n/U] 

月二十年十九國氏華中




